
彰化縣 111 學年度國中小學生學習扶助績優人員評選輔導參選說明會 

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扶助作業要點

及注意事項。 

二、彰化縣 111學年度學習扶助整體行政推動計畫。 

貳、目的：輔導本縣各國民中小學參加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扶助績優

人員評選」，鼓勵學校藉由參加評選及入選獎勵等過程，期能提升國民中小學

教師教學熱忱與知能，激發學生學習動機，確保學生基本學力。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湳雅國小 

四、協辦單位：彰德國中 

肆、研習人員、時間及地點： 

一、研習日期：112年 2月 16 日(星期四) 

二、研習人員：有意參加「112年度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扶助績優人員評

選」之學校行政人員或教師 

三、研習地點：湳雅國小 

四、報名方式：請自行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課程代碼：3701905。 

伍、研習課程：  

時間 內容 主講人 備註 

9：00~9：20 報到 承辦學校  

9：20-9：30 長官致詞 教育處長官  

9：30-10：20 領航團隊獎參選經驗分享 
大西國小 

游美雯校長 
 

10：20-11：10 鐸聲伴學獎參選經驗分享 
大村國小 

林大地老師 
 

11：10-12：00 學習潛力獎參選經驗分享 
台中巿龍井區龍港國小 

吳函芸主任 
 

12：00-12：30 綜合座談 教育處  

12：30-13：30 午餐 承辦學校  



 

陸、成效檢核：請參加人員填寫意見回饋表，以評估辦理成效。 

柒、經費需求及明細：詳如經費概算表。 

捌、預期效益：協助學校瞭解參加學習扶助績優人員評選準備，以提升參加意願。 

玖、其他注意事項： 

   一、研習會場配合環保政策，交通請儘量共乘，並鼓勵使用環保杯及環保筷。 

   二、聯絡人：湳雅國小學習扶助資源中心曾詩穎小姐，電話：8734192 

拾、研習人員及講師以公(差)假登記，全程參與者核給研習時數 3小時。 

拾壹、承辦本活動之工作人員以公(差)假登記。 

拾貳、本計畫經報彰化縣政府核可後實施。 

 


